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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边界、核算方法、不确定性分析、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

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一般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和六氟化硫（SF6）六类。

3.2

排放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s

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气溶胶或二氧化碳前体的任何过程或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活动。

3.3

移动排放源 mobile greenhouse gas sources

车辆、船舶等交通运输移动装备燃料燃烧及电力消耗。

3.4

固定排放源 fixed greenhouse gas sources

港口机械、锅炉、加热炉、备用发电机等交通运输固定装备燃料燃烧及电力消耗。

3.5

报告主体 report unit

编写报告的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

3.6

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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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期内（一年）以及在界定地区里，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或清除的人为活动量，如燃

料燃烧量等。

3.7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actor

将活动水平数据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关联的因子，用于量化单位活动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或清除量，如单位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3.8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组织拥有或控制的二氧化碳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9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组织所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冷或蒸汽的生产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3.10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指由于缺乏对真实排放量或吸收量数值的了解，排放量或吸收量被描述为以可能数值的范

围和可能性为特征的概率密度函数。

3.11

不确定性分析 uncertainty analysis

旨在对排放或吸收值提供量化的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和评估各因子的不确定性范围等。分

析不确定性并非用于评价清单估算结果的正确与否，而是用于帮助确定未来向哪些方面努力，

以便提高清单的准确度。

3.12

航运企业 shipping company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的以船舶运输为经营项目的企事业单位。

4 核算边界

4.1 一般要求

本文件的报告主体为航运企业，报告主体应核算和报告其全部设施和业务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

对于航运企业，其设施和业务范围包括以营运船舶为主的运营系统以及直接为营运船舶运

营服务的辅助系统。其中辅助系统包括办公楼、职工食堂等。

对于存在船舶租赁形式的，核算边界具体说明如下：

a）航次租赁不纳入出租方及承租方的核算边界；

b）非航次租赁，且承租方独立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费用的，计入承租方核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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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非航次租赁，且由出租方向能源供应商缴付费费用，承租方以含能源费用的船舶租赁费

形式给付出租方的，不纳入出租方及承租方的核算边界。

若航运企业除主营业务之外还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且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存在二氧化碳

排放，应参照其相关行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规则核算，一并报告。

4.2 核算边界

4.2.1 航运企业的二氧化碳核算边界可分为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4.2.2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航运企业所属移动排放源和固定排放源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过

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3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航运企业运行过程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蒸汽、热水）等生产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4 航运企业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及能源种类见表 1。移动排放源包括客船、干散货船、

集装箱船、件杂货船、液体散货船、滚装船等，能源种类包括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电力等。

固定排放源包括办公区、公寓、食堂、仓库等，能源种类包括天然气、煤、电力等。

表 1 航运企业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及能源种类

范围 排放源 能源种类

二氧化碳直接

排放

移动排放源

客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干散货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集装箱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件杂货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液体散货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滚装船 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

固定排放源

办公区 天然气、煤

公寓 天然气、煤

食堂 天然气、煤

仓库 天然气、煤

……

二氧化碳间接

排放

移动排放源

客船 电力

干散货船 电力

集装箱船 电力

件杂货船 电力

液体散货船 电力

滚装船 电力

……

固定排放源

办公区 电力、热力

公寓 电力、热力

食堂 电力、热力

仓库 电力、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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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算流程

报告主体开展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

a）确定核算边界；

b）识别排放源；

c）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d）确定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e）分别计算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f）汇总计算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6 排放计算方法

6.1 概述

航运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所有固定排放源、移动排放源的直接二氧化

碳排放量与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按式（1）计算：

� = �� + �� (1)

式中：

E——航运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

Ed ——航运企业直接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i ——航运企业间接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6.2 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6.2.1 排放总量

直接排放主要来自航运企业的移动排放源和固定排放源的化石燃料 CO2直接排放。按式（2）
计算。生物质混合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只核算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

�� = �� + �� (2)

式中：

Ed——航运企业直接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m——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s——航运企业固定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6.2.2 移动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6.2.2.1 核算方法选择

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直接排放根据的活动水平数据收集情况，选择以下 2种方法之一。基

于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的方法作为企业获取化石燃料消耗量的基本方法，对于移动排放源能耗

统计基础相对薄弱的企业，可采取基于装机容量统计数据的方法。报告主体可根据活动水平数

据收集情况进行选择。

6.2.2.2 基于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

本方法利用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的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来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3）
计算。

�� = � ��� × ���� (3)



T/CIN006—2022

5

式中：

Em——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Fam——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第 a类燃料消费统计量，单位为吨（t）；

EFa——第 a类燃料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a——燃料类型。

6.2.2.3 基于装机容量统计数据

本方法利用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的种类和数量、主机功率、平均营运时间、主机平均负载

率、单位功率油耗、辅机燃油消耗占主机燃油消耗的比例等装机容量指标来核算温室气体排放

量。按式（4）计算。

�� = �

��� ×���� ×����� ×����� × ������ × 10−6 × ���
+��� × ���� × ����� × ������ × 10−6 × ���
+ ��� × ���� × ����� × ������ × 10−6 × ���

� (4)

式中：

Em ——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MP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主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MWT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主机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天（h）；

MLOD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主机平均负载率，单位为百分数（%）；

MLDD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主机低负载调整系数，无量纲；

MSFOC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主机单位功率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 kW·h）；
EFa——第 a类燃料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AP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辅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可根据辅机额定功率

与主机额定功率之比进行计算。若无辅机可忽略此项；

AWT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辅机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天（h），若无辅机可忽略此项；

ALOD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辅机平均负载率，单位为百分数（%），若无辅机可忽略

此项；

ASFOC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辅机单位功率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 kW·h），
若无辅机可忽略此项；

BP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锅炉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若无锅炉可忽略此项；

BWT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锅炉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天（h），若无锅炉可忽略此项；

BLODi——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锅炉平均负载率，单位为百分数（%），若无锅炉可忽略

此项；

BSFOCi ——第 i类移动排放源类型锅炉单位功率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 kW·h），
若无锅炉可忽略此项；

a——燃料类型；

i——移动排放源类型，例如集装箱船、散货船等；

6.2.3 固定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本方法利用航运企业固定排放源的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来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5）
计算。

�� = � ��� × ���� (5)

式中：

Es——运企业固定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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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航运企业固定排放源第 a类燃料消费统计量，单位为吨（t）；

EFa——第 a类燃料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a——燃料类型。

6.3 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6.3.1 间接排放主要来自航运企业使用的外购电力、热力所产生的排放。按式（6）计算。

�� = �� + �ℎ （6）

式中：

Ei ——航运企业间接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e——航运企业固定排放源外购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Eh——航运企业外购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6.3.2 外购电力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利用航运企业的外购电力消费量统计数据来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7）计算。

�� = �� + ��� (7)

式中：

Ee——航运企业外购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Fe——航运企业外购电力消费统计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e——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6.3.3 外购热力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利用航运企业的外购热力消费量统计数据来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式（8）计算。

�ℎ = �ℎ + ��ℎ (8)

式中：

Eh——航运企业外购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

Fh——航运企业外购热力消费统计量，单位为吉焦（GJ）；

EFh ——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7 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

7.1 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

来源于航运企业实际运营统计数据，或利用燃料销售数据进行测算。在收集和统计燃料消

费量的过程中，需要按照燃料类型进行分类收集。一是来源于企业燃料消耗量统计。二是来源

于加油站、加气站统计。

航运企业应建立能耗统计体系，按逐个移动排放源对象、按日记录燃料类型、总质量、单

运次行驶里程、单运次加油（气）量等相关信息，并做好月度、年度燃料消耗情况汇总。

7.2 航运企业移动排放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

移动排放源种类及数量统计数据：来源于企业实际统计数据，企业应提供原始统计数据、

相关财务报表和购船合同等材料。

移动排放源主机功率、平均营运时间、主机平均负载率、单位功率油耗、辅机额定功率与

主机额定功率之比：来源于企业实际统计数据，或者来源于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如船舶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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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系统，则可以获得实时统计的营运时间数据。

7.3 航运企业固定排放源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

来源于航运企业实际运营统计数据，在收集和统计燃料消费量的过程中，需要按照燃料类

型进行分类收集。企业固定排放源燃料消费量可根据核算报告期内各种燃料的购入量、外销量

以及库存变化量来确定各自的净消耗量。燃料购入量、外销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

上的数据，库存变化量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具体方法：净消耗量=
购入量+（期初库存量-期末库存量）-外销量。

8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根据燃料的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及燃料碳氧化率参

数来计算。按式（9）计算。

��� = ���� × ��� × ��� ×
44
12
× 10−6 (9)

式中：

EFa——第 a类燃料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tCO2/t）；

Qdwa ——第 a类燃料的低位发热值，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CCa——第 a类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万亿焦（tC/TJ）；

OFa——第 a类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百分数（%）；

44
12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无量纲。

9 不确定性分析

9.1 一般要求

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活动水平数据、各类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几个

方面，排放报告编制者应分别对这几方面的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并通过提高测量精度，改进数

据模型、增大测量样本数量等方法减少不确定性，同时要提高清单编制人员能力，使所得数据

更加精确。

9.2 量化方法

9.2.1 量化不确定性因素时，排放报告编制者应根据不确定性因素制定 95%置信区间的不确定

性估算，并确定 95%置信区间下的 t值。t 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见表 2。

表 2 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

测量样本数 n 3 5 8 10 50 100 ∞

95%置信度下 t值 4.30 2.78 2.37 2.26 2.01 1.98 1.96

9.2.2 按照公式（10）和公式（11）计算平均值 X 以及标准偏差 S，其中，Xk为第 k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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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按照公式（12）计算样本数量为 n时的相关区间，区间可转换成不确定性范围，并以±

百分比来表示。

];[
n
tSX

n
tSX 





（12）

9.3 合并不确定性

9.3.1 合并不确定性时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递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二是乘除

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

9.3.2 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按照公式（1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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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式中：

��——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的不确定性(%)；
��1⋯���——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1⋯���——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9.3.3 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按照公式（14）计算。

2 2 2 2
1 2

1

N

c s s sn sn
n

U U U U U


     
（14）

式中：

��—— n个估计值之积的不确定性(%)；
��1⋯���——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 。

10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

报告主体应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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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指定专门人员负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b）建立健全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根据相关标准和要求，在固定设备和

移动设备上安装能耗计量器具或装置；

c）建立健全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还应定期监测不同类型移动排

放源的主机功率、平均营运时间、主机平均负载率、主机单位功率油耗等指标；

d）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数据；

e）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11 报告内容和格式

11.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及企业排放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

报告主体应按照附录 A表 A.1、表 A.2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11.2 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按照附录 A表 A.2.1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11.3 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说明

报告主体应报告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包括各种化石燃料净消耗量、移动排放源类型和数

量、移动排放源主机功率、平均营运时间、主机平均负载率、单位功率油耗、辅机燃油消耗占

主机燃油消耗的比例、分电网净购入电量和净购入热力量、核算报告期内运输周转量、运输量

等。

报告主体应按照附录 A表 A.3.1、表 A.3.2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11.4 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说明

报告主体应报告各类化石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及来源，以及

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

报告主体应按照附录 A表 A.4.1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11.5 不确定性分析

企业根据实际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及测量方法、排放因子数据来源及测量方法分析报告结果

的不确定性。

11.6 其他情况说明

分条阐述企业希望在报告中说明的其他问题或对指南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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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报告格式模板

xxxxxx(航运企业名称）

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

报告覆盖期间

XXXX 年 XX 月 XX 日-XXXX 年 XX 月 XX 日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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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核算了______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及企业排放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

报告主体按照附录 A 表 A.1.1、表 A.1.2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二、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

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按照附录 A 表 A.2.1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三、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说明

报告主体应报告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包括各种化石燃料净消耗量、移动排放源类型和数

量、主机功率、平均营运时间、主机平均负载率、单位功率油耗、辅机额定功率占主机额定功

率之比、分电网净购入电量和净购入热力量等。

报告主体按照附录 A 表 A.3.1、表 A.3.2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说明

报告主体应报告各类化石燃料低位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及来源，以及

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

报告主体按照附录 A 表 A.4.1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五、不确定性分析

企业根据实际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及测量方法、排放因子数据来源及测量方法分析报告结果

的不确定性。

六、其他情况说明

分条阐述企业希望在报告中说明的其他问题或对指南的修改建议。

本报告真实、可靠，如报告中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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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表 A.1.1 企业基本信息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注册地址

企业办公地址

企业注册日期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箱

碳排放管理部门名称

碳排放管理部门负责人 电话 邮箱

组织概况
主要经营活动、规模、所有权结构、子公司/分公司/母公司情

况、运营现状等

联系人

姓名

电话/传真

邮箱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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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企业核算边界及排放设施信息表

边界内建筑使用情况

名称 地址 租赁信息(自用或租用) 备注

办公区

公寓

食堂

其他

边界内主要排放设施

移动排放源

类型 数量（艘） 等级（按主机功率）
货运量（万吨）/客运量（万

人）

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

客运周转量（万人公里）

客船

干散货船

集装箱船

件杂货船

液体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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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装船

......

固定排放源

设备名称 台数 燃料类型 设备情况简要说明

燃煤锅炉

燃气锅炉

其他化石燃料燃烧设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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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2 报告主体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表

表 A.2.1 年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汇总表

核算项目 排放量（tCO2） 备注

直接排放

移动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A

固定排放源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B

小计 C=A+B

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排放 D

外购热力排放 E

小计 F=D+E

总排放

移动排放源排放 G=A

固定排放源排放 H=B+D+E

合计 I=G+H=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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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3 报告主体活动水平数据表

表 A.3.1(a) 年移动排放源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表

（基于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

移动排放源类型 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L;m

3
;KWh）

(1)

密度（kg/L；kg/m
3
）

(2)

燃料消耗量（t，MWh）

(3)=(1)x(2)x10
-3

客船

干散货船

集装箱船

件杂货船

液体散货船

滚装船

……



T/CIN006—2022

17

表 A.3.1(b) 年移动排放源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表

（基于移动排放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

移动排放源类

型

燃料

类型

数量

（艘）
主机功率（KW）

主机平均工作时间

（d）

主机平均负载率

（%）

单位功率油耗

（g/kWh）
辅机油耗占主机油耗比(%)

客船

干散货船

集装箱船

件杂货船

液体散货船

滚装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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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 年固定排放源二氧化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表

设备类型 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kg;m

3
;L;KWh）

(1)

密度（kg/m
3
; kg/L）

(2)

燃料消耗量（t，MWh, GJ）

(3)=(1)x(2)x10
-3

燃煤锅炉 煤 ---

燃气锅炉 天然气

外购电力 电力 ---

外购热力 热力 --- ---

其他化石燃料燃烧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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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4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数据

表 A.4.1 燃料排放因子数据表

燃料类型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值

（kJ/kg，kJ/m
3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

汽油 吨

柴油 吨

燃料油 吨

液化天然气 吨

天然气 万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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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相关参数缺省值

表 B.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碳氧化率

天然气 15.3t-C/TJ
①

38.9×10
3
KJ/m

3②
0.99

①

焦炉煤气 13.6t-C/TJ
①

17.4×10
3
KJ/m

3②
0.99

②

管道煤气 12.2t-C/TJ
①

15.8×10
3
KJ/m

3②
0.99

②

柴油 20.2t-C/TJ
①

43.3×10
3
KJ/Kg

②
0.98

①

汽油 18.9t-C/TJ
①

44.8×10
3
KJ/Kg

②
0.98

①

燃料油 21.1t-C/TJ
①

40.2×10
3
KJ/Kg

②
0.98

①

一般煤油 19.6t-C/TJ
①

44.8×10
3
KJ/Kg

②
0.98

①

无烟煤 27.5t-C/TJ
①

23.2×10
3
KJ/Kg

②
0.94

①

烟煤 26.1t-C/TJ
①

22.4×10
3
KJ/Kg

②
0.93

①

褐煤 28.0t-C/TJ
①

14.1×10
3
KJ/Kg

②
0.96

①

液化石油气 17.2t-C/TJ
①

47.3×10
3
KJ/Kg

②
0.98

①

液化天然气 17.2t-C/TJ
①

41.9×10
3
KJ/Kg

②
0.98

①

数据来源：①《省级二氧化碳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
②《中国二氧化碳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

究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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